
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同城同待遇
实施意见（试行）

为加快市区教育一体化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教育生态环

境，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主城区普通高

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调整优化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盐办发

〔2019〕18 号）和《关于印发市区部分公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

体制调整方案的通知》（盐办发〔2020〕4 号）精神，现就推进

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同城同待遇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全国和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要求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等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据《教师

法》等法律法规，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切实保障

教师待遇，实行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同城同待遇”，让广大

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为

推动盐城教育高质量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四新盐城”

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教育人才保障。

二、对象范围

市区（含大丰区、盐都区、亭湖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盐南高新区和市直，下同）公办中小学（含幼儿园、职业学校、



社区教育中心、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在编教职工及离

退休人员。

三、目标任务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规定，对照市直标准和要求，

统筹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水平、增量绩效、医疗保障、险

金缴存、职称评聘和人才激励等方面待遇，保证市区公办中小学

教职工各项待遇与市直水平一致。

（一）统筹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工资待遇

综合考虑市区教师工资水平，依法依规统筹市区公办中小学

教职工工资待遇，保持大丰区、盐都区、亭湖区、盐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盐南高新区教职工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班主任津贴等

待遇水平与市直基本一致，乡镇工作补贴按省现行规定执行，实

现市区公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市区公办中小学离休人员生活补贴按市直现行标准

执行，市区公办中小学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统一按省有关规定

执行。（责任部门：市、区两级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

（二）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增量绩效待遇

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增量绩效水平，市区中小学教职

工增量绩效等按市直标准执行。出台市区中小学绩效工资考核分

配指导性意见，规范市区中小学绩效考核项目、内容、标准、程

序、方式，指导市区中小学合理确定各类项目之间、各类人员之

间的权重系数，提高绩效工资分配的科学性，完善符合教育教学



和教师成长规律、导向明确、标准科学、体系完善的教师绩效考

核评价制度。（责任部门：市、区两级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

（三）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医疗保障待遇

认真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盐政发〔2019〕3 号）精神，统一

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医疗保障基本政策和待遇标准，市区公办

中小学教职工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缴费基数、缴费比

例、财政补助标准、个人缴费标准、个人账户划入办法和标准、

退休人员职工医保待遇政策、关系接续、市内就诊程序、分类转

诊办法、转市外就医登记手续，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药品、诊疗项

目（含特殊医用材料）、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医疗费用基金起付

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门诊

慢性病、门诊特殊疾病病种等，统一按市直政策和标准执行。市

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健康体检项目和费用统一按市直标准执行。

（责任部门：市、区两级医保、卫健、财政、税务、教育等部门）

（四）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险金缴存待遇

按照《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国家及省、市关于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文件精神，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

教职工险金缴存待遇，市区中小学教职工缴存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职业年金、住房公积金、

住房补贴等“五险两金”统一按市直标准缴存，缴存渠道不变。

（责任部门：市、区两级人社、医保、卫健、住房公积金、财政、



税务、教育等部门）

（五）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职称评聘待遇

认真落实省、市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相关文件精神，按岗位

设置结构比例上限核定市区公办各中小学教职工岗位结构和数

量，分乡村和城市中小学（含幼儿园、中职校）两类教师职称评

聘，乡村学校可按人社部门核准的正高级、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数量的 20%超岗位聘用，贯通使用中初级岗位，统一职称评聘要

求，统一从职称评审结果公布次月组织聘用并兑现职称工资待

遇。（责任部门：市、区两级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

（六）统一市区公办中小学优秀人才表扬激励待遇

根据《盐城市中小学激励体系（试行）》（盐教人〔2020〕18

号）要求，统一组织实施市区公办中小学优秀人才表扬激励工作。

按教职工基数、教师队伍建设实际，同比例分配各区域各级优秀

人才推荐和评选名额，统一表扬激励的类别、周期、数量、程序、

考核管理及激励办法，按照市直标准制定区优秀人才奖励标准。

依法依规按照相当于区级的规格建立市直教育系统教师激励体

系。（责任部门：市、区两级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

四、推进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认真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切实

将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同城同待遇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明确任

务分工，制定工作措施，确保推进到位。



（二）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市区联动、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

工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人社部门牵头负责工

资水平、增量绩效、险金缴存、职称评聘等待遇落实；财政部门

牵头负责落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薪酬标准，做好经费保障工作；

医保部门牵头负责医疗保障待遇落实；教育部门牵头负责工资水

平、增量绩效、医疗保障、险金缴存、职称评聘工作和优秀人才

表扬激励等待遇落实。

（三）强化跟踪督查。成立专项督查组，加大推进力度，跟

踪工作落实，2021 年 1 月开始实行市区公办中小学教职工同城

同待遇。


